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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公司制改建中应付

工资等结余的财务处理

陈友梅  何一涛

在企业公司制改建过程中，一些计划经济管理方式下形

成的特定负债（如工资和福利费结余）的处理极为重要。2002

年7月财政部颁发了《企业公司制改建有关国有资本管理与

财务处理的暂行规定》（财企[2002]313号，以下简称“313号

文”），首次提到相关负债的处理方法，并在2005年以 “313

号文”补充通知的形式发布财企[2005]12号文（以下简称“12

号文”）对相关负债按照形成方式加以区分，同时分别负债的

不同情况提出了相应的处理意见。2006 年财政部又制定了

《关于企业公司制改建应付工资等余额财务处理的意见》（财

办企[2006]23号，以下简称“23号文”），对“12号文”进一

步明确并加以强调。本文对上述文件的具体规定及实务中的

应用和涉税事项进行说明。

一、具体的规定

1、工资的结余。改建时应付工资的余额分为两类：应

发未发的工资和属于实施“工效挂钩”等分配办法提取数大

于应发数所形成的工资基金结余。前者是按照企业内部工资

奖金分配办法，应当支付而没有支付给职工，从而形成拖欠

的工资，应当作为负债予以清偿；后者是按照计划经济管理

方式留存企业的国有资本积累，应转为国有资本独享的资本

公积金，留待以后增资扩股时转增国有股份。

2、 福利费及职工教育经费的结余。改建基准日企业账

面原有的应付福利费、职工教育经费余额，应当转增资本公

积金，不再作为负债管理，也不得转为个人投资。因医疗费

超支产生的职工福利费不足部分，可以依次以公益金（注：在

执行财政部财企[2006]67 号文件规定后，不再有公益金项

目，结余的公益金将转入法定盈余公积金）、盈余公积金、资

本公积金和资本金弥补。

3、新旧规定的衔接及延伸。在“12号文”下发之前已

完成公司制改建，且结余的工资基金、应付福利费及职工教

育经费当时未结转资本公积金的，现有余额应当向原国有股

东清偿后核销相应负债，或者将其转作国有独享资本公积

金。同时“23号文”对已经改建为有限责任公司的企业进行

延伸，当该类公司再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时，应付工资等余

额的财务处理，应比照上述规定执行。

二、实务应用中应注意的事项

1、结余的时点选择。在企业改建过程中，由于改建的

周期较长，从申请到最终改建创立，至少要几个月时间，特

殊情况下还可能会跨越不同的会计年度。因此负债的余额会

涉及到各个不同的时点，改建过程中的基准日包含如下：

（1）清查评估基准日。这是改建申请过程中，对相关的资

产进行清查评估所选择的时点。企业的改建申请上报过程中

涉及到的数据，通常是以该评估基准日确定的金额为准。
（2）验资基准日。这是改建批准后，参照评估结果对评估

日至被批准日这一期间的损益进行审计及验资的时点。

（3）设立登记日。这是公司制企业设立登记的时点。实务

中，通常企业的设立登记日与验资基准日选用的会计期末时

点一致。

“313号文”规定，公司制企业设立登记的净资产应当以

评估基准日确认数为准。评估基准日到设立登记日期间，因

原企业实现利润而增加或者减少的净资产，应上缴国有资本

持有单位、转增资本公积或者由国有资本持有单位补足、由

公司制企业用以后年度国有股份所应分得的股利予以补足。

基于“313号文”的规定，尽管设立登记日是以评估基

准日的净资产来确认实收资本到资额，但是设立登记日仍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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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企业改建前后净资产的界定点。因此，“12号文”所提到

的余额应当是以设立登记日为基准日，但应对设立登记日的

余额分两次进行财务处理。

2、具体的处理方法。通过上述对“12号文”所提到的

余额分析，对不同时点余额的处理方法如下：

（1）评估基准日的余额处理。评估基准日中所包含的工资

基金结余或者福利费、职工教育经费结余，应当在清查评估

时作清查调整。清查调整过程中应将相关的余额转入资本公

积；对于因医疗费超支而产生的职工福利费不足部分，则应

依次冲减公益金、盈余公积金、 资本公积金和资本金。
（2）设立登记日的余额处理。由于“313号文”提到的评

估基准日至设立登记日期间净资产变动的前提是“原企业实

现利润”，而实际上，企业有些负债并不能完全在当月准确

计算并据以支付，需支付的数额还可能会受到企业全年预算

的影响，如全年的绩效情况、发票未冲账等因素。因此，设

立登记日的相关负债余额应先在负债明细项目下单独挂账，

待日后该期间的负债清偿后，余额再按“313号文”规定，退

回原国有股持有单位或者转入资本公积。

3、工资结余的计算。“12号文”提到工资余额包括应发

未发工资和工资基金结余，而应发未发工资的计算是关键，

其计算标准是企业的内部工资奖金分配方法。实务中，按照

企业的内部工资资金分配方法所计算出来的工资，不仅包含

应发未发的当月工资，还应当包含按照企业的工资标准计算

的奖金、津贴以及绩效工资；而且大多企业绩效工资的计算

是结合全年的业绩来考虑的。因此，在评估基准日的清查调

整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到除应发未发当月工资以外的其他工

资组成部分的影响。

三、涉税事项的考虑

国家税务总局下发的《关于实行工效挂钩办法的扣除问

题》（国税发[1998]86号）规定：经批准实行工效挂钩办法的企

业，其实际发放的工资额可在当年企业所得税前扣除。企业

按批准的工效挂钩办法提取的工资额超过实际发放的工资额

部分，不得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超过部分用于建立工资储

备基金，在以后年度实际发放时，经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在

实际发放年度企业所得税前据实扣除。

由此，本文所提到的工资基金结余并不能在税前列支，

其计提应视为对税后利润的再分配。所以，在评估基准日的

清查调整过程中，就相关结转部分并不需要将其纳入应纳税

所得额，据以计算企业所得税。由于目前国务税务总局未对

1998年以前形成的，已在税前列支的应付工资结余在企业改

建公司过程中的涉税问题加以明确，实务中较为稳健的做法是

在清查调整过程中，将原已在税前列支、计提的负债结余（如

应付工资。应付福利费及职工教育经费等）转入资本公积的同

时，作为清查期间的纳税调增事项以计算企业所得税。
（作者单位：天健华天会计师事务所

  北京市物资贸易职工 学院）

责任编辑  张智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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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发票使用中存在问题的改进建议

李鸿漫

笔者发现，现有发票使用中主要存在以下问题：首先，带有复写功 能的货物销售发票，因其材质具有“蜡性”成

份而不 易粘贴 ，特别是在所附原始 单据较多的情况下，往往会因 为一张 “蜡性” 发票的干 裂，而致使整个记账凭证

所附的原始 单据全部 “解体”。其次，发票所加 盖的印章不规 范统一，有的加 盖 “财务专用章”，有的加 盖“发票专

用章”，还有的甚至加 盖行政公章或业务科室章。而《发票管理办法》只 规 定了前两个印章可 用，但加 盖“财务专用

章”存在安全隐患。第三，发票票面记载事项区域较为短 狭，很容易在制作记账凭证时被粘连掩盖，不利于日后翻

看，特别是不利于复制借阅，因此缺乏人性化的功 能设计。第四 ，发票没有预 留相 当 空间供有关人员签名作注，致

使票面因相关人员签字而显得杂乱无章，甚至分辨不 清票面所正常记载的内容事项，既不 美观 实 用，也不 严肃严谨。

有鉴于此，笔者建议税务部门应本着“以人为 本，搞好服务”的精神，搞好调研，尽快在以下 几个方 面改进发

票的使用功 能：取消发票中不利于粘贴的 “蜡性”成份，改用粘合力较强的材质作为发票票体；统一发票加 盖印章

为 “发票专用章”，杜绝财务安全隐患；右移发票主要记载事项幅 面，留出一定空间以利于粘制凭证；预留一定幅 面

专门用于相关人员签注，以保持票面的整洁庄重。

（作者单位：河北省邢台市公共 交通总公司）

责任编辑  刘黎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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